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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3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
289,734,396
48.31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锦

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程惠芳女士、姚铮先生及董事王福良先生、宋英女

士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王忠炎先生、李明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戴水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许发才、徐春波、杨晋、

苏宝刚、胡向明、财务总监武灵一、运营总监戴隆松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中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2,468
比例（%）
99.6956

反对
票数

806,150
比例（%）
0.2782

弃权
票数
75,778

比例（%）
0.026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8,627
比例（%）
99.6977

反对
票数

803,010
比例（%）
0.2771

弃权
票数
72,759

比例（%）
0.025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81,527
比例（%）
99.7056

反对
票数

795,010
比例（%）
0.2743

弃权
票数
57,859

比例（%）
0.020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61,927
比例（%）
99.6643

反对
票数

914,610
比例（%）
0.3156

弃权
票数
57,859

比例（%）
0.02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077,587
比例（%）
99.7733

反对
票数

606,150
比例（%）
0.2092

弃权
票数
50,659

比例（%）
0.0175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77,865
比例（%）
99.6698

反对
票数

878,476
比例（%）
0.3032

弃权
票数
78,055

比例（%）
0.027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4,212
比例（%）
99.6962

反对
票数

788,310
比例（%）
0.2720

弃权
票数
91,874

比例（%）
0.03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酬及其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15,572
比例（%）
99.6483

反对
票数

934,469
比例（%）
0.3225

弃权
票数
84,355

比例（%）
0.029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601,772
比例（%）
99.6090

反对
票数

1,048,769
比例（%）
0.3619

弃权
票数
83,855

比例（%）
0.0291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18,112
比例（%）
99.6837

反对
票数

843,229
比例（%）
0.2910

弃权
票数
73,055

比例（%）
0.025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01,636
比例（%）
98.9877

反对
票数

2,858,686
比例（%）
0.9866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986,836
比例（%）
99.0516

反对
票数

2,673,486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72,536
比例（%）
99.0122

反对
票数

2,787,786
比例（%）
0.9621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69,396
比例（%）
99.0111

反对
票数

2,787,626
比例（%）
0.9621

弃权
票数
77,374

比例（%）
0.0268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64,896
比例（%）
99.0096

反对
票数

2,789,426
比例（%）
0.9627

弃权
票数
80,074

比例（%）
0.0277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59,796
比例（%）
99.0078

反对
票数

2,794,526
比例（%）
0.9645

弃权
票数
80,074

比例（%）
0.0277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959,036
比例（%）
99.0421

反对
票数

2,701,286
比例（%）
0.9323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暨 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酬及其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666,110

21,366,388
21,442,735

21,304,095

21,190,295

21,406,635

比例（%）

97.0576

95.7150
96.0570

95.4359

94.9261

95.8953

反对

票数

606,150

878,476
788,310

934,469

1,048,769

843,229

比例（%）

2.7153

3.9353
3.5313

4.1861

4.6981

3.7774

弃权

票数

50,659

78,055
91,874

84,355

83,855

73,055

比例（%）

0.2271

0.3497
0.4117

0.3780

0.3758

0.327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5、6、7、8、9、10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何凌、乔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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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3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10,00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38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
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821,891,51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已回购的股份110,000股后的股份821,781,519股为基数，向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3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34,058,496.22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送转，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计算公式如下：
①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821,781,519股×

1.38元）÷821,891,519股≈1.38元。
② 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总股本

=（821,781,519股×0股）÷821,891,519股=0股。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38）÷（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权激励限售条件流通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宁波盈峰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顾家集

团有限公司、TB Home Limited和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8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
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
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242元。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本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42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香港以外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现
金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
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8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投资证券管理中心
联系部门：投资证券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571-88603816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91 证券简称：众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2,238,79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9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8,149,241.28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派发对象外，其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 自行发放对象
季文虎、滕步彬、浙江达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金华众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华简竹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6元(含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6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6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若存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执行，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6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
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6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众鑫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9-8236 6698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5-030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 5月 28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次涉及差异化权益，根据《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专户”）中的股份4,664,214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经 2025年 5月 2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拟按公司总股本扣除权益分派实施股权
登记日回购专户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9元（含税），无送股/转增。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以公司总股本745,148,915股扣除回购专户已持有的股份4,664,214股后的余
额740,484,70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666,436,230.90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①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

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②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原则：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因此，本次实际分派的
现金红利为0.90元/股。

③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745,148,915-4,664,214=740,484,701股。
④ 用于除权除息测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740,484,701×0.9）÷745,148,915≈0.89元/股。
⑤ 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

格－0.89）÷（1＋0）＝前收盘价格－0.89。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以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马秀慧、王耀海。
（2）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356171）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利

润分配。
（3）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均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 股股票、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公
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0元，待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81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81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550000（转6720）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539 证券简称：高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黄标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和《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出于对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工作的支持，结合个人原因，董事黄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黄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之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黄标

离任职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年6月25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5月23日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
职务

总工
艺师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黄标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7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71%。黄标
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
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相关承诺及保障措施具体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网披露的《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黄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其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宋晓阳
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宋晓阳先生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四届
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宋晓阳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宋晓阳先生，1970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企业管理

专业，本科学历；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MBA，硕士研究生学历。1992年8月至1994年4月任江南水
泥厂生产调度员；1994年 5月至 2000年 11月任南京洛普实业有限公司计划部主任；2000年 12月至
2006年11月任南京康海药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06年12月至2011年11月任江苏普华有限
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2011年12月至2012年11月任南京奥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年
12月至2015年4月任南京高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5年5月至2025年5月任南京高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5年6月任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宋晓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201 证券简称：常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
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
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江苏省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结

构性存款产品，合计人民币3,600.00万元。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收回本

金人民币3,6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8.74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本金及收益均已
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全资子公司常熟天润汽车维修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汽修”）于2025年3月18日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江苏省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合计人民币 1,
100.00万元。天润汽修于2025年6月23日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收回本金人民币1,100.00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5.73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本金及收益均已划至天润汽修募集资金专
户。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城东支行的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计人民币1,300.00万元。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收回
本金人民币1,3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98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本金及收益均已
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投资产品类型
单位定期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单位定期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6,000.00
3,600.00
5,000.00
6,000.00
1,200.00
2,000.00
2,500.00
1,000.00

实际收回本金
6,000.00
3,600.00
5,000.00
6,000.00
1,200.00
2,000.00
2,500.00
1,000.00

实际收益
40.50
46.67
64.47
88.46
16.91
25.38
14.49
1.91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500.00
6,000.00
900.00
3,600.00
2,500.00
900.00
5,000.00
3,200.00
1,000.00
2,800.00
800.00
2,800.00
3,600.00
1,100.00
6,000.00
800.00
6,000.00
900.00
5,000.00
2,800.00
3,200.00
1,000.00
6,000.00
6,000.00

500.00
6,000.00
900.00
3,600.00
2,500.00
900.00
5,000.00
3,200.00
1,000.00
2,800.00
800.00
2,800.00
3,600.00
1,100.00
6,000.00
800.00
6,000.00
900.00
5,000.00
2,800.00
3,200.00
1,000.00
6,000.00
6,000.000

0.96
26.30
1.90
23.97
2.66
0.96
32.53
10.1
3.16
4.76
0.96
7.67
17.75
5.42
5.56
1.32
6.54
1.54
27.13
9.54
1.36
0.43
1.05
22.5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单位通知存款

银行结构性存款

900.00
3,600.00
1,100.00
2,800.00
900.00
500.00
1,300.00
5,000.00
900.00
2,500.00
1,300.00
6,000.00
900.00

127,400.00

900.00
3,600.00
1,100.00
2,800.000
900.00
500.00
1,300.00
0.00

900.00
0.00

1,300.00
6,000.00
0.00

119,000.00

1.35
18.74
5.73
0.49
1.76
0.45
2.29
0.00
1.59
0.00
1.98
0.79
0.00

550.11
27,200.00
16.58
2.24

8,400.00
21,600.00
3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0.00
0.00

2,500.00
0.00
0.00

900.00
8,400.00

特此公告。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36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9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48,884,872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16.0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5,674,555,941.76元，扣除与募集资
金相关的发行费用39,981,864.58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634,574,077.18元。

募集资金 5,674,555,941.76元扣除相关剩余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5,586,690.18元（不含增值税）
（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37,473,482.63元，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39,721,891.59元，其中
公司在 2021年 12月 31日以自有资金已支付保荐承销费用含增值税金额 200.00万元）后于 2022年 2
月22日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资金账户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户内，转入金额为人民币 5,638,969,251.58元，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0124号《验资
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
安井”）、山东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安井”）、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
井”）、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安井”）、辽宁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安
井”）、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安井”）、无锡安井食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营
销”）、洪湖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湖安井”）、厦门安井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井工
业”）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福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福
州市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市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福清市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海峡银行”）、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福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福州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长乐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公司严格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东支行

华夏银行福州分行
中国银行福州市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清市支行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

福建海峡银行

平安银行福州分行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银行福州市分行
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长乐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长乐支行

账户名称
公司

广东安井
山东安井
河南安井

泰州安井

辽宁安井

四川安井

泰州安井
公司

无锡营销
洪湖安井
安井工业
四川安井
四川安井
泰州安井

账号
35050161000700008154
18850000000088887

413081947614
37690188000140572
13150101040028718

351008010013000463423
100079122870010001

15215899999911
8111301012500718029

634324500
351008010013000657547

410485862041
351008010013000913317
1402070119601150844
1402070119601155877

状态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存续

已销户
（注1）
存续

已销户
（注1）
存续
存续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注1：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账户（银行账号：
100079122870010001）、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清 市 支 行 专 项 账 户（银 行 账 号 ：
13150101040028718）予以销户；并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乐支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2024年7月22日，公司完成了上述2个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三、本次注销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及主要原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注销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

山东安井年产20万吨速冻食品新建项目
洪湖安井年产10万吨预制菜肴生产项目
品牌形象及配套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节余（元）

206,824.70
0.48

6,095.75

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比例
（%）

0.0342%
0.0000%
0.0020%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从项目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始终坚持谨慎、节
约原则，加强费用管控，优化资源配置，有效降低了项目建设成本和实际支出。同时，为提高闲置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通过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
及存放，获得了投资收益和存款利息收入。

四、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存放于中国银行福州市分行（413081947614）、中

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634324500）、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351008010013000657547）专户余额合计为212,
920.93元（含利息），已全部转入中国银行福州市分行（410485862041）用于“安井食品厦门三厂年产14万
吨速冻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公司于近日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的注销手续，公司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5-031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达转债”与“23润达医疗MTN001”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公司发行的“润达转债”及“23润达医疗MTN001”信用等级维持为“A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海润达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世纪评估”）对公司2020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润达转债”）及2023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23润达医疗MTN001”）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润达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
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23润达医疗MTN001”前次评级结果为“AA ”，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
日。评级机构均为新世纪评估。

新世纪评估在对公司所属行业及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5年6月25日
出具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润达转债与23润达医疗MTN001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新世纪跟踪（2025）100175】，维持公司“AA”的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同时维持

“润达转债”以及“23润达医疗MTN0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5-050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公司已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家悦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结果为“AA”；家悦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对公司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家悦转债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跟踪评级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